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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龚明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安

定团结，出现盛世修志的大好形势。顺乎修志潮流，本着志

载盛世的要求，柳南区于1986年4月成立柳南区地方志编纂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力量进行区志编纂工作。同年

8月发动区属部门、街道、工厂和辖区各单位普遍修志，为

编纂区志提供资料。

新编的柳南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进行编写。经过

数年来的努力，编成了柳南区第·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它记

述了柳南区的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军事、城建、交通、

文教卫生、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i比较客观地反

映了全区的面貌，突出了城区的功能，并为认识柳南、热爱

柳南提供了比较系统、翔实的资料。同时在深化改革开放、

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保存史料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编纂柳南区志，是在区委、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

进行的，同时得到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专家、学者及地方

老者的0旨导，兄弟城区地志办及市、区各有关部门的热情协

助。还得到辖区驻军、企事业单位和区内各机关、街道大力

支持。对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o ．

一九九三年八月九日



序 二

郑俊康

我到柳南区任区长快四年了，在历届党、政领导重视盛

世修志的基础上，我们承先启后，继续奋斗，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

导，实事求是，经过区志办编辑同志和顾问、专家们的共同

辛勤耕耘，不辞劳苦，默默奉献，搜集资料约240余万字，

编写出55万余字的《柳南区志》现已完成，印刷出版，公开

发行，这是我区精神文明建设一项重大成果。

区志记载了一方的历史和现状，记载了全区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尤其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柳南区的经济建设，得到飞

速发展o《柳南区志》是一部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统一的

适合区情的文献o

以史为镜，鉴往知来，使我们了解昨天，认识今天，更

好地建设明天。在我区今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中，将充分发挥其“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该书的出版，承蒙广西通志馆、广西出版社和市志办的

大力支持帮助，同时还得到各有关单位、部门和顾问、专家

的通力合作，完成了编纂出版任务，我代表柳南区政府表示

衷心的感谢!
、

一九九七年五月



序 三

黄民凤

《柳南区志》是我区建区后的第一部志书。经过十年的

艰辛编纂，五次修改，终于成书出版。

本志书断限原计划由明代至198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特别是自1990年以来，在区党委‘区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全区广大职工、群众团结奋进，勇于开拓，各项事业

又取得辉煌成绩：1992年荣获“全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先进

集体"、“自治区双拥模范城区”、1994年荣获“全国民政工

作先进区”o经济建设方面：1995年荣获“柳州市发展第三

产业利税伍仟万元城区"光荣牌匾，柳州市委、市人民政府

给予嘉奖。本着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柳南区志》增加续

编，着重记载1990年至1995年党政重大会议及这几年的新

成就、新变化、新风貌和各方面获得的荣誉，以更进一步激

励全区人民，把柳南区的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努力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

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是一部综合介绍柳南区从自然环境到社会面貌的历史与现状的资

料性文献著述。力求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反映出地方特点和社会及经济

发展规律，使之具有继承历史、反映现实，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服务，有益后世的作用。

(三)本志记事时间，上限从明代起，下限至1989年底止，增加续编记载

至1995年，某些内容适当延伸。

(四)本志按编、章、节三级结构，节下分目及子目。全志首设概述、大事

记，共分13篇，60章195节，55万余字。

(五)本志为体现其特点和完整性，对一些虽非辖区内，但在行政上有关联

的企事业单位作适当记述o

(六)凡籍属柳南区(不论后来居住本区或客居外地)经正式授予或认定为

烈士、劳动模范、高级知识分子、先进生产(工作)者(省(区)级以上)及

在革命或建设中对柳南区作出较大贡献的已故党政军领导人和社会各界名人

(不论籍属本地和外地)，均列入本志。传人传事，坚持以正面为主和生不立传

的原则。

(七)本志中所记述的币制名称和计时单位，清代及民国时期均按当时的名

称、单位录用。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计量

单位：长度为米、公里；面积和地积为平方米、平方公里：亩；体积为立方米；

容量为毫升；重量为公斤。

(八)本志中的历史纪年，民国前按历史习惯用法，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

年。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地名一律用当时地名，并尽可能在括号内注明今

名。 t 。

(九)本志书所用资料，大部分来自柳南区档案室、市档案馆、市图书馆和

柳南区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部分来自当事人口述笔录、史书报章杂志。为

节省篇幅，均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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